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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须知
1.开考前一个小时，考生按规定进入考场，在会场进行签到，并准备好本人有效证件（身份证、临时身份证、护照或港澳台通行证），以便工作人员核验身份信息。
2.考试期间考生可以放在考桌上的物品：签字笔或钢笔、橡皮、笔盒、瓶装水或水杯、纸巾等。
3.考试期间禁止携带物品：手机、电子产品、字典、笔记本、书包、手提包等。
4.考试期间禁食，可以饮水。
5.统一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开始答题。
6.笔试开考 10 分钟内，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参加考试，考试时间为9:00-11:00。开考 10 分钟后，考场将锁闭，禁止迟到考生入场考试。如提前结束作答，可举手示意，经监考人员同意后，方可交卷出场，出场后不得进场续考。
7.监考人员9:00开考后，将答题纸、试卷发给各位考生，考生须在笔试答题纸左侧准确、清楚地填写姓名、身份证号。
8.考生在考试期间必须保持安静，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不准吸烟、喧哗、交头接耳、打手势、做暗号。
9.考试期间，除提前交卷外，禁止离开考试座位。
10.考试结束后考生立即停止答卷，待工作人员收完试卷确认无误后，方可退出考场。
11.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管理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人员进行正常工作。对于恶意干扰、违反考场规则或明显舞弊者，将取消本次考试成绩。
12.考生不得擅自在社会及互联网上公开本次试卷内容。
13.请各位考生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考试期间全程录音录像，如发现作弊等不端行为，且情节严重的，我单位将形成考试记录交予考生上级主管部门，纳入诚信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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